附件一：
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办公场地租金补贴申请表

                                                    申请日期：____年__月__日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税务登记号
	

	企业社保编号
	
	企业用工人数
	
	在横琴缴纳
社保人数
	

	注册地址
	

	经营地址
	
	办公场地面积
	

	法人代表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补贴标准
	□50元/平方米/月；□100元/平方米/月

（以符合《横琴新区支持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发展的若干措施》相关条件为准，如企业申请100元/平方米/月补贴或按照官方协议方式申请补贴，请在下方填写申请依据）
补贴金额计算公式：                               
100元/平方米/月或协议补贴政策依据：                                           
	实际租金

（元/平方米/月）
	  

	租赁合同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本次申请

补贴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开户银行
	
	银行帐号
	
	申请补贴金额
	

	申请企业声明
	本公司所填写的内容及提供的资料均真实有效。 

法人代表或负责人签名：

（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园区运营单位
初审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区商务局

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二：
承诺书
我司系在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企业（以下简称“产业园”）注册且实际办公企业，现根据《横琴新区支持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发展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扶持措施”）政策扶持，并向横琴新区管委会做出以下承诺：
承诺补贴期间，我司在产业园内实际办公，且在获得第一笔补贴之日起，五年内不迁出横琴新区。
承诺严格按照扶持措施规定要求申请场地租金、设备、科技成果等相关补贴，不得虚报项目补贴。
承诺本次申报期内公司实际办公人员         人，其中缴纳社保         人。
承诺享受扶持措施资金全部用于我司在园区的建设和发展，并规范资金使用，接受横琴新区的相关部门的监督和绩效评价，并接受审计主管部门组织的审计。
承诺积极响应横琴管委会相关部门要求，申报国家、省、市、区的各类科技、人才专项申报，以及高新、专利等申报。
承诺申请材料中所涉及的文件、证件及有关附件均是真实有效的，相关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我司将严格执行以上承诺，否则同意全额退回所获得的全部补贴资金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
                                                      承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